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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
“2•21”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（2023年 4月 20日经事故调查组全体调查人员审议通过）

2023年2月21日11时30分许，位于鹤山工业城B区的鹤山市弘

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建筑工地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1

名人员死亡。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鹤山市应急管理局、鹤山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、共和镇人民政府等部门迅速核实情况，通过电话和网络直

报系统层级报告事故信息，并督促项目做好善后处置工作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

号）有关规定，2023年3月2日，经市政府授权，鹤山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组织鹤山市公安局、鹤山市总工会、鹤山市应急管理局、

共和镇人民政府、鹤山市消防救援大队、鹤山市建设工程质量安

全管理站组成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“2·21”

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中共鹤山市纪委监委派员参与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深入分析，查清了事

故经过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分清了事故责任，

并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



— 2 —

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概况

事故发生时间：2023年2月21日11时30分许

事故发生地点：弘金科创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

事故发生单位：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事故类别：机械伤害

事故伤亡情况：事故造成1名人员死亡，死者包应艺，男，

1983年1月1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441881XXXXXXXX0837，广东

省英德市石灰铺镇人。

事故直接经济损失：96万元人民币

（二）建设项目概况

工程名称：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

工程地点：鹤山工业城B区

建筑面积：74860.03平方米

建设单位：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：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：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2021年12月31日，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与鹤山市金诚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。

2021年6月28日，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与成致项目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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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建设监理合同。

2022年1月14日，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

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（证号：440784202201140101），建筑

面积74860.03平方米，工程造价15169.69万元，合同工期为2022

年1月10日至2023年8月31日。

施工进度：截至2023年2月21日，工程项目主体已封顶，正

在砌砖及室内装修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概况

1.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

人：邹文胜，地址：鹤山市共和镇顺和路362之1-11号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440784735027933Y，成立日期：2002年1月22日，

经营范围：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（按资质证书经营）。销售

建筑材料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

2.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区

如海，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122号412房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440106775670229N，成立日期：2005年6月16日，经

营范围：工程造价咨询服务；编制工程概算、预算服务；工程结

算服务；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服务；工程监理服务；政府采购

咨询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；市场调研服

务；市场营销策划服务；酒店管理；社会法律咨询；法律文书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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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；投资咨询服务；工程技术咨询服务。

3.包应艺，男，汉族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出生日期：1983年

1月 1日，籍贯：广东省英德市石灰铺镇，身份证号码：

441881XXXXXXXX0837，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人，

事故中死者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

2023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许，在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

司科创产业园项目现场，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4#物料提

升机司机按规程正常操作物料提升机，工人包应艺（死者）违反

规章制度进入4#物料提升机运行的安全警戒区域，被向上运行的

物料提升机拖夹。

施工现场人员发现情况后，立即通知负责人并拨打电话求

助。公安、消防人员到场后进行事故救援，12时40分许，包应艺

被救出，后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，包应艺已失去生命特征。

2月24日，经共和镇人民政府组织人社、维稳、司法等部门

进行调解，事故死者家属与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赔付

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《人民调解协议书》，相关善后工作已

落实到位。

三、事故现场勘查和调查情况

（一）环境勘验

事故发生在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4#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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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提升机位置，物料提升机层间门正常关闭，架体三边用穿孔板

封闭，外脚手架用密目网封闭，现场物料提升机门口设有明显警

示标志。

（二）现场勘查

根据现场救援情况和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反映，包应艺违规擅

自进入物料提升机运行的安全警戒区域，事发时，被拖夹于物料

提升机右侧架体右上角位置，笼架底部离地面高度 1.55 米，外

脚手架外接钢管距离物料提升机 20 厘米。

（三）资料查看

1.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（1）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（证书编号：

D244208784）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具备安全生产许

可证：（粤）JZ 安许证字〔2020〕134302 延，有效期至 2023 年

10 月 27 日，符合承接该项目的资质要求。

（2）公司建立有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

度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，公司有对项目安排安全生

产条件所需资金投入，对弘金项目有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记

录。

（3）项目起重机械编制了专项施工方案并经施工单位技术

负责人、总监理工程师审批实施；有按要求定期维保，操作司机

持证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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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安全档案资料反映项目有向工人提供安全防护用具，

有书面告知危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等安全交底

资料。

（5）项目负责人廖振鸿具备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（注册编

号：粤 2442020202106798；注册专业：建筑工程，有效期：2021

年 4 月 28 日至 2024 年 4 月 27 日；市政公用工程，有效期：2021

年 12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2 日）。

2.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（1）按要求对起重机械专项施工方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

符合性进行审查。

（2）在实施监理过程中，有要求施工单位对发现存在的安

全隐患进行整改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工人包应艺本人安全意识淡薄，违反规章制度，擅自进入物

料提升机运行的安全警戒区域内。

（二）企业存在问题

1.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，未落

实每日“晨会”制度，安全措施交底不充分，安全管理职责履行

不到位。

2.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员对施工现场的安全巡查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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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不足，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

“2·21”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个人违反规章制度造成的一般

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。

五、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个人的处理意见

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教育和惩戒有关责任人员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分析，

建议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作如下处理：

（一）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本建设工程的施工

总包单位，日常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不足，安全措施交底不充分，

对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“2·21”事故负主

要责任，建议鹤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建设工程的监理单位，

项目施工现场监理人员对现场安全巡查不足，监理职责落实不到

位，建议由鹤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对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

司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工人包应艺本人安全意识淡薄，擅自进入安全警戒区

域，使自身置于不安全环境下，最终被物料提升机拖夹，导致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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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“2·21”机械伤害事故

的发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责任，鉴于包应艺已在事故中身亡，

建议不予追究责任。

（四）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邹文胜对项目

管理职责缺失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，建议由鹤山市应急

管理局依法给予邹文胜行政处罚。

（五）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科创产业园项目经理

廖振鸿对项目管理职责缺失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，建议

由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的相关规定

进行处理，将处理结果书面报鹤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“2·21”机械伤

害一般事故的发生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损失，教

训深刻。该起事故充分暴露出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

节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现场管理存在漏洞。各

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

示指示精神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加强安全监管，健全完善安全

生产责任体系，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改，坚决避免类

似事故再次发生。整改措施建议如下：

（一）鹤山市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

不折不扣落实主体责任，开展生产安全隐患排查，完善专项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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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制度，提升参建人员的安全风险意识、

危害辨识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二）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要加强安全施工监控和管理，

切实督促和指导施工单位提高整体安全事故防范意识，开展生产

安全隐患检查和排查，落实监理职责，督促建设施工单位落实安

全管理职责。

（三）建议鹤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宣传

和教育培训，做好项目现场的隐患排查监督管理工作，做细做实

安全生产管理，严防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

生。

（四）建议属地镇街要全面落实建筑施工各类安全隐患的巡

查管控，强化监督执法联动，严肃整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加强

宣传教育培训，确保辖区在建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鹤山市弘金科技有限公司科创产业园项目

“2·21”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调查组

2023 年 4 月 20 日


